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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8       股票简称：新黄浦      编号：临 2017-049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25%股权及对标的公司

4815.828946 万元债权，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在挂牌期间

产生一家意向受让方，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按照产权交易有关规定和程

序，组织公司与受让方上海鑫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明置业”）

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并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成交价格为                

95750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 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本公司原持有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鸿泰房产”）55%股权，鸿泰

房产主营批租地块内房地产开发经营、出租和出售、物业管理、咨询服务及相应

的配套商业服务的场地和设施，注册资本 60391.7673 万元。 

经公司 2016年 10月 9日召开的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在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55%股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临 2016-026《公司拟出售资产公告》） 

上述董事会议案并经公司 2016年 10月 26日召开的 201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分次以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转让所持鸿泰房产全部 55%股

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6-028《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与上海新工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

委托上海新工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出申请，将本公司持

有的鸿泰房产 30%股权及本公司对鸿泰房产相对应的 1.0304亿元债权公开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7-024《公司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产生 2 个以上意向受让方，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以拍卖方式组织实施竞价，广东德骏投资有限公司以 120000

万元竞拍成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7-030《公司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2017年 10月 16日，公司与上海新工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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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上海新工联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出申请，将本公司持

有的鸿泰房产 25%股权及本公司对鸿泰房产相对应的 4815.828946万元债权公开

转让。上述申请已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提交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在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本次挂牌转让标的主要信息如下： 

1、交易标的名称：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25%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司

4815.828946万元债权。 

2、转让底价：人民币 95750万元。 

3、价款支付方式：分期支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7-037《公司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二、 出售资产进展情况 

上述产权交易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产生一家意向受让

方，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按照产权交易有关规定和程序，组织公司与受让方鑫明

置业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并于 11月 30 日出具了《产权交易凭证》。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小写）95750万元【即人民币（大写）玖亿伍仟柒佰伍

拾万元整】。其中，其中标的公司 25%股权对应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90934.171054

万元，公司对标的公司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4815.828946 万元。 

三、 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鑫明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58号 1606 室 

法定代表人： 万春武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338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11月 9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水泥，钢材，电气设备及元件，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易，劳防用品。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支付方式： 

鑫明置业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小写）9575 万

元【即人民币（大写）玖仟伍佰柒拾伍万元】，在交易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

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分期付款。首期价款（含保证金）为鑫明置业应支付的本次产权交易价款总

额的 30％，计人民币（小写）28725万元【即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柒佰贰拾

伍万元】，鑫明置业应在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其余价款人民币（小写）67025 万元【即人民币（大写）

陆亿柒仟零贰拾伍万元】，鑫明置业应在 2018 年 10月 23日前向公司付清。 

2、违约责任 

（1）鑫明置业若逾期支付任何一期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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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 0.2‰向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60 日的，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

鑫明置业支付人民币 9575万元的违约金。 

（2）双方任一一方若逾期不配合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或工商变更

登记文件的签署或递交，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 0.2‰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超过 60日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支付人民币 9575 万元的

违约金。 

（3）交易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交易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致使交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

方赔偿损失。 

3、其他重要条款 

（1）鑫明置业同意此物业项目的工程决算由公司审价部门主导负责完成，

鑫明置业授权公司代表标的公司与总承包单位（或相关供应商、施工方）进行谈

判、决算工作，鑫明置业无条件配合。在本次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日之前，

标的公司的未结工程款由公司按挂牌转让前的股权持有比例承担。 

（2）交易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 2017年 6月 30日，双方应当共同配合，

于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鑫明置业支付

完全部转让价款后的 8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文件的签署

和递送。 

（3）在交易基准日至产权持有主体完成权利交接期间，与产权交易标的相

关的盈利或亏损由鑫明置业享有和承担，公司对交易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

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五、出售资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按照 25%股权对应的转让收入、投资成本和相关交易费用测算，因本次股权

转让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全部款项付清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相关会计

准则，将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如合同执行顺利，预计将增加母

公司 2018 年度税前利润 7.5亿元左右。 

六、备查文件 

1、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2、与受让方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